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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力量欧洲” 的理念与实践:
以罗马尼亚入盟为例

曲　 岩

【内容提要】 　 伊恩曼纳斯构建 “规范性力量欧洲” 概念描述冷战后新的

国际背景下欧盟对外交往中体现出的 “塑造规范概念的能力”ꎬ 这种 “规范性力

量” 在欧盟东扩以及规制新成员国方面也有显著表现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罗马尼亚

入盟和入盟后的境遇颇具代表性ꎮ 罗马尼亚在入盟前接受入盟标准哥本哈根标准

的约束ꎬ 入盟十年后依然受到欧盟 “合作与审查机制” 及其标准的监督与评估ꎮ
欧盟通过评估罗马尼亚对 “欧盟标准” 的实践ꎬ 向罗马尼亚输出欧盟规范与价

值ꎬ 充分展现了规范性力量欧洲的角色ꎮ 进一步而言ꎬ “规范性力量欧洲” 理念

背后是权力生成与身份认同ꎬ 罗马尼亚与欧盟互动所呈现出的张力对思考欧洲一

体化、 欧洲认同和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的身份认同ꎬ 以及中东欧国家的转型都

具有积极的意义ꎮ
【关 键 词】 　 规范性力量　 欧盟东扩　 罗马尼亚　 欧洲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 　 曲岩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ꎮ

通过三次东扩ꎬ 欧盟已发展成为庞大的区域国际组织①ꎮ 中东欧国家与欧盟

存在双向互动ꎮ 一方面ꎬ 中东欧国家的加入影响了欧盟的发展和欧洲一体化进

程ꎬ 既扩大了共同市场ꎬ 增加了劳动力ꎬ 也带来了越来越多棘手的难题ꎻ 另一方

面ꎬ 入盟对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转型也发挥了巨大作用ꎬ 中东欧国

家试图全面接受欧盟的价值与规范ꎬ 并且参与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ꎮ 双方的双

向互动一直持续到今天ꎮ 我们应以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两者之间的互动? 又该

如何理解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及入盟后仍在继续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呢?

９３１

①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 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ꎮ 目前ꎬ 英国与欧盟正在就脱欧的具体问题
谈判ꎮ 根据欧盟相关规定ꎬ 脱欧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前结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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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是罗马尼亚加入欧盟十周年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欧盟实现了第二次东扩ꎬ 罗

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欧盟ꎮ 但至今学术界仍有观点认为ꎬ 罗保两国加入欧盟ꎬ
是欧盟出于政治和战略利益的考量ꎬ 因为两国至今仍未达到 “欧盟标准”ꎮ 这其

中蕴含着值得思考的问题: 什么是 “欧盟标准”? 罗保两国在哪些方面没有达到

“欧盟标准”? 在未达到 “欧盟标准” 的情况下ꎬ 欧盟如何接纳两国? 本文通过

“规范性力量欧洲”① 这一概念的视角ꎬ 来看 “欧盟标准” 以及罗马尼亚与欧盟

之间的互动ꎮ 考察罗马尼亚入盟进程可以发现: 首先ꎬ 入盟有明确标准ꎬ 即哥本

哈根标准ꎬ 作为候选国ꎬ 罗马尼亚只有在达标之后才能入盟ꎻ 其次ꎬ 欧盟对罗马

尼亚进行了一系列评估ꎬ 其报告是欧盟对哥本哈根标准的完善与解读ꎻ 最后ꎬ 欧

盟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监督机制ꎬ 并在入盟之后依然对罗马尼亚监督评价ꎬ 罗继续

接受欧盟规范的约束ꎮ 在探讨罗马尼亚与欧盟互动关系时ꎬ 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

标准与规范ꎮ 而标准和规范并非清晰可鉴ꎬ 存在巨大的解释空间ꎮ 欧盟在解释标

准与规范的同时也在输出标准与规范ꎬ 这背后生成的是权力与身份的认同ꎮ 在罗

马尼亚与欧盟的互动中ꎬ 充分体现了欧盟规范性力量的角色ꎮ 从 “规范性力量”
出发解读有关欧盟标准的问题ꎬ 会更好地理解罗马尼亚 (乃至新入盟的中东欧国

家) 与欧盟之间的互动ꎬ 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视角呈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ꎮ

一　 “规范性力量”: 内涵与外延

“规范性力量” 是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伊恩曼纳斯在 ２０００ 年提出的概念②ꎮ
这一论述延续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有关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争论ꎬ 主要理

论来源是英国学派ꎮ 曼纳斯认为ꎬ 在欧盟研究中应引入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 (国
际体系和国际社会)ꎬ 建立欧盟体系与欧盟社会的概念ꎮ 最重要的一点是ꎬ 从梳

理英国学派开始ꎬ 曼纳斯就反复强调ꎬ 这一理论根源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占主

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有巨大区别ꎮ 这也就可以更好理解曼纳斯在随后论述欧盟作为

规范性力量时ꎬ 反复强调欧盟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行为体ꎮ

０４１

①

②

需要说明的是ꎬ “规范性力量欧洲” 一词是国内学界对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这一概念约定俗
成的译法ꎬ 是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 译为 “民事力量” 这一译法的延续ꎮ “Ｅｕｒｏｐｅ” 实际指涉 “欧盟” 而不是
“欧洲”ꎮ 有学者也写作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ꎬ 实际所指依然是欧盟ꎮ

Ｉａ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ꎬ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ｍｓ?”ꎬ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２０００ꎮ 这篇论文早于曼纳斯 ２００２ 年发表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上的同
名文章ꎬ 篇幅也更长ꎬ 对英国学派这一理论来源叙述更为充分ꎬ 下文引用均出自 ２０００ 年论文ꎮ



中东欧研究　

规范性力量主要内涵是 “塑造规范概念的能力”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ꎬ 不再以物质力量为手段ꎬ 而以观念为核心ꎮ 曼纳斯认为ꎬ 欧盟是

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国际行为体ꎬ 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规范性力量ꎬ
既区别于以经济手段为基础的民事力量ꎬ 又区别于以军事手段为基础的军事力

量ꎬ 因此被称为 “规范性力量欧洲”ꎮ 曼纳斯所谓的规范包括 ５ 个核心规范: 和

平、 自由、 民主、 法治、 尊重人权ꎻ ４ 个次级规范: 社会团结、 反歧视、 可持续

发展与善治ꎮ 这些规范都反映在欧盟条约中ꎬ 在哥本哈根标准中得到了充分体

现ꎬ 也通过欧盟的对外关系得以表现ꎮ
这一概念一经提出ꎬ 立刻引发了许多国际关系领域学者广泛而深入的讨论ꎬ

托马斯迪亚兹对规范性力量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补充和分析ꎮ 他认为ꎬ 力量

(ｐｏｗｅｒ) 一词不仅指涉国际政治中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为体ꎬ 而且暗含了一种关

系ꎮ 另外ꎬ 规范性力量这一概念本身还指涉了一种特殊工具ꎬ 不依赖军事能力的

力量ꎬ 通过 “规范” 就能做到军事力量和经济刺激所能做到的事情①ꎮ 在对规范

性力量本体论更深入的探讨中ꎬ 学者们关注的是规范性力量与民事力量的区别ꎬ
以及欧盟与美国的区别ꎮ 杜歇纳提出的民事力量用来描述在两极对抗的冷战背景

下ꎬ 缺少军事能力的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②ꎮ 曼纳斯认为ꎬ
“民事力量欧洲与规范性力量欧洲的区别在于ꎬ 欧盟是优先使用经济力量作为强

制形式ꎬ 还是优先改变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功能的观念”③ꎮ 他认为民事力

量暗含教化世界的含义ꎬ 有后殖民主义的色彩ꎮ 而 “规范性力量的观点试图从教

化的任务中走出来”ꎬ “通过模仿和吸引来传播规范”④ꎬ 具有世界主义的本质ꎮ
迪亚兹认为ꎬ 规范性力量并不是与民事力量和军事力量相对立ꎬ 民事力量是一种

特殊形态的规范性力量ꎬ 而欧盟也不是规范性力量的唯一代表ꎬ 美国的国际行为

同样带有强烈的规范性色彩⑤ꎮ 海伦舒尔森也认为ꎬ 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强烈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ｉｅｚ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３ꎬ ｐｐ ６１６

参考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Ｄｕｃｈêｎｅ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ｉｎ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ｒｉｔ Ｌａｒｇ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Ｍａｘ Ｋｏｈｎｓｔａｍｍ ａｎｄ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Ｈａｇｅｒ
(ｅｄｓ )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７３ꎻ Ｉａ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ꎬ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ｍｓ?”ꎻ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ｉｅｚ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ａ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ꎬ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ｍｓ?”ꎬ ｐｐ ３０
Ｉａ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ｓ ａ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ｉｅｚ”ꎬ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１ꎬ ｐｐ １６７ － １８０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ｉｅｚ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ｐｐ ６２０ －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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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性底色ꎬ 一直对人权和民主原则有特殊的关注ꎬ 强调推广价值和规范并不

是欧盟特有ꎬ 这一点既不能成为规范性力量的核心特点ꎬ 也不能说明欧盟就是规

范性力量ꎮ 她认为诉诸法律ꎬ 关注并转变国际法体系ꎬ 才是规范性力量的核心特

点①ꎮ 同样ꎬ 曼纳斯也指出ꎬ 欧盟倡导并参与了很多有关人权、 和平和社会团结

等国际条约的制定ꎬ 从世界范围来看ꎬ 欧盟成员国签订国际条约的数量比包括美

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要多②ꎮ
在学术争鸣中ꎬ 很多学者从根本上否定 “规范性力量欧洲” 这一论述ꎮ 对

“规范性力量欧洲” 最猛烈的批评来自新现实主义学派学者ꎮ 他们大多认为ꎬ 欧

盟规范与原则掩盖了自身利益ꎮ 阿德里安海德 －普莱斯认为ꎬ 如果在新现实主

义的解释框架内来解释欧洲政治合作和安全与防务政策ꎬ 那么国家作为理性行为

体ꎬ 首先追求安全与力量ꎬ 而共享民主、 保护人权、 多边主义等政治道德追求都

属于次级关注ꎮ 欧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际行为体ꎬ 而是被它最有影响力的成员

国利用ꎬ 实现霸权的工具③ꎮ 而曼纳斯这样的自由理想主义学者与现实主义学派

学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ꎬ 他们对于国际体系认知的假设完全不同ꎬ 曼纳斯不认同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会导致冲突与无序ꎬ 也不同意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行

为体ꎮ 在此基础上ꎬ 曼纳斯认为欧盟是 “建立在社会连带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国际

性的行为联盟ꎬ 追求国际社会的社会连带主义规范”④ꎮ
另一种批评之声认为 “规范性力量欧洲” 概念自相矛盾ꎮ 这一批评大多基

于实证研究ꎬ 分析欧盟对外政策及行为ꎬ 认为自相矛盾之处十分常见ꎮ 帕内比安

科认为欧盟在发展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时ꎬ 似乎总是优先考虑安全和经济因

素ꎻ 诺切娃认为ꎬ 欧盟的行为更倾向依据欧盟成员国的理性动机ꎬ 而不是欧盟规

范性和治理规则ꎬ 也不是根据公平与正义的普世原则ꎻ 勒齐和施伟尔努斯认为ꎬ
力量严重依赖于它的政策目标、 手段和正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ꎬ 因此在不同的问

题领域作用不同⑤ꎮ 这些对规范性力量欧洲的学术批评ꎬ 实际与这一概念并不完

２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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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对立ꎬ 因为曼纳斯的 “规范性力量欧洲” 视角本身就是一种 “批判理论路

径”①ꎬ “规范性力量欧洲” 最有意思的问题不是欧洲是否是规范性力量ꎬ 而是它

如何构建成为规范性力量②ꎮ
相较国外学界的研究而言ꎬ 国内有关 “规范性力量欧洲” 的研究数量较少ꎬ

大多也集中在文献梳理ꎬ 较少有上升到国际关系理论层面的讨论ꎮ 吉磊梳理了围

绕规范性力量欧洲展开的学术讨论ꎬ 从身份构建的角度出发ꎬ 讨论规范性力量欧

洲对欧洲身份认同的塑造ꎮ 他认为ꎬ 规范性力量欧洲是对冷战后欧盟国际身份认

同的回答ꎬ 也是应对欧盟集体认同危机的努力③ꎮ 宋黎磊梳理并讨论了规范性力

量的概念内涵ꎬ 她认为规范性力量是欧盟特性的新发展④ꎮ 在梳理规范性力量内

涵的基础上ꎬ 张茗进一步阐发了质疑与反对的观点⑤ꎮ 严骁骁的博士论文较为全

面论述了规范性力量欧洲及其实证研究ꎬ 从理论层面出发ꎬ 结合实证研究全面讨

论并反思了规范性力量欧洲这一概念⑥ꎮ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ꎬ 有关规范性力量欧洲的学术讨论ꎬ 思考的出发点是

随着冷战结束ꎬ 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不断深入ꎬ 欧洲究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什

么样的角色? 而这一角色的基础又是什么? 这其中包含几个层面的思考: 首先ꎬ
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暗含着欧洲身份认同问题ꎮ 欧盟身份认同ꎬ 或者说欧洲

身份认同是欧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ꎮ 规范性力量欧洲恰恰就是 “多层面欧洲

认同中的一个层面”⑦ꎬ 是 “在后冷战时代ꎬ 学术团体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

看欧盟政治的 ‘软件规模’ꎬ 目的是超越对欧盟一体化的传统解释ꎬ 寻找一种解

释框架ꎬ 以改变欧盟与世界的关系ꎮ”⑧ 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是冷战后欧洲的社会

现实ꎬ 冷战结束ꎬ 欧盟东扩并面临认同危机ꎮ 一体化进程深化还是扩大的争论中ꎬ
这一概念恰好是对这一危机的应对ꎮ 迪亚兹认为 “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不仅是其他

行为体认可欧盟设置规范的前提条件ꎬ 也是欧盟面对外部世界他者形象ꎬ 构建身

份认同”⑨ꎮ 他认为身份认同需要他者ꎬ 在描述他者的时候同时构建自身认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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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推动力是什么ꎬ 又是通过怎样的姿态 (即对外

政策) 表达出来ꎮ 正是因为欧盟政策以及对外关系的行为中表现出对价值与规范

的反复强调ꎬ 因此学术界才会表现出对欧盟价值驱动这一议题的强烈兴趣ꎮ 欧洲

身份认同的背后是价值观的认同ꎬ 而这种价值的表达和基于价值推广规范ꎬ 正是

通过欧盟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行为而实现的ꎮ 很多批评规范性力量欧洲的论述都

指出ꎬ 通过对欧盟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行为的实证研究发现ꎬ 规范性不能摆脱对

欧盟伪善的指责ꎬ 欧盟的对外政策背后依然是利益驱动ꎮ 从讨论规范性角度出发

来分析欧盟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行为的研究ꎬ 基本都是实证研究ꎮ
虽然学界对规范性力量欧洲有来自各种角度的学术争论ꎬ 但是在基于实证研

究的讨论中ꎬ 学者们基本达成一致ꎬ 欧盟在东扩过程中实现了规范的推广ꎬ 利用

成员国身份承诺ꎬ 欧盟向中东欧申请国成功推行了规范与价值观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 曼纳斯在提出这一概念时ꎬ 正值欧盟经历第一次东扩ꎮ 中东欧国家在申请加

入欧盟的进程中ꎬ 受到欧盟入盟标准的约束ꎬ 正是这种规范性力量的体现ꎮ 对罗

马尼亚而言ꎬ 这种约束性一直持续到入盟以后ꎮ 这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有关规范性

力量欧洲前后不一致的质疑ꎬ 罗马尼亚的案例说明欧盟的规范性力量角色一直维

持到中东欧国家入盟之后ꎮ 本文将从欧盟报告入手ꎬ 观察罗马尼亚在欧盟约束下

的转型进程ꎬ 通过规范性视角分析讨论罗马尼亚与欧盟之间的互动过程ꎮ

二　 哥本哈根标准与罗马尼亚入盟

哥本哈根标准是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要满足的条件ꎬ 它源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召开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ꎮ 这次会议讨论了欧共体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ꎬ 并在

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ꎬ 只要那些已经签订了联系国协议的中东欧国家满足一定经

济和政治条件ꎬ 就有望在未来成为成员国ꎮ “鉴于中东欧联系国如此渴望成为欧

共体成员国ꎬ 一俟联系国能够满足所要求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并能够履行成员国的

义务ꎬ 加入欧共体就将实现ꎮ”① 这意味着中东欧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国已经是可

预见的未来ꎮ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ꎬ 欧盟发布 «２０００ 年议程»ꎬ 以及针对中东欧十国申请

入盟意见②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召开的欧盟卢森堡峰会明确了针对十个中东欧申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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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塞浦路斯的扩大进程ꎬ 提出申请国需满足相同的条件才能加入欧盟ꎮ 规定欧

盟委员会每年对申请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候选国定期发布报告ꎬ 呈交欧洲理事会ꎬ
评估是否满足哥本哈根标准ꎮ 自此ꎬ 哥本哈根标准正式成为候选国必须要满足的

条件ꎬ 成了入盟的门槛ꎮ

１ 哥本哈根标准的内容

哥本哈根标准要求候选国需满足以下条件才可加入欧盟:
———保证民主、 法治、 人权以及尊重并保护少数民族的稳定机构ꎻ
———运行中的市场经济并且有能力处理来自欧盟的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ꎻ
———有能力承担成员国的义务ꎬ 包括有效施行欧盟共同法的规则和标准的能

力ꎬ 认同政治、 经济、 货币联盟的目标①ꎮ
卢森堡峰会决议中提到ꎬ 满足哥本哈根标准的政治条件是开启入盟谈判的必

要前提ꎬ 由此可见ꎬ 申请国的政治条件被放在格外重要的地位ꎬ 政治条件性是欧

盟的最有力约束工具ꎬ 即民主政治是申请国开始入盟谈判的先决条件ꎮ 哥本哈根

标准并非欧共体 /欧盟第一次对候选国提出政治标准②ꎮ 欧共体第二次扩大时ꎬ
希腊、 西班牙、 葡萄牙都曾受到欧共体政治标准的制约ꎮ １９６２ 年ꎬ 西班牙第一

次提出申请加入欧共体ꎬ 但因其军政独裁体制ꎬ １９６４ 年欧共体全体成员国一致

否决了西班牙的申请ꎮ 希腊原本在 １９６１ 年就与欧共体签订联系国协定ꎬ 但是

１９６７ 年发生了军事政变ꎬ 欧共体于是中止了与希腊的联系国协定ꎬ 直到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军事独裁政府被推翻ꎬ 欧共体才又重新承认了希腊的联系国身份ꎮ 由此可

见ꎬ 入盟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申请国必须建立民主政体ꎻ 政治标准作为扩大政策的

杠杆力量十分强大ꎮ
虽然哥本哈根标准源自欧共体之前几次扩大的经验ꎬ 但它是欧盟第一次为申

请国提出明确的标准化入盟要求ꎮ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ꎬ 哥本哈根标准中的政治标

准就是欧盟核心价值的体现ꎬ 也是曼纳斯所谓的核心规范的体现ꎬ 同时也成为中

东欧国家民主化转型较为明确的目标ꎮ 欧盟条约第 ２ 条明确提出ꎬ 欧盟建立在尊

重人的尊严、 自由、 民主、 平等、 法治以及人权ꎬ 包括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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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①ꎮ 欧洲联盟的基础就是对自由、 民主、 平等、 法治以及人权等价值观的

一致认同ꎬ 这是各个成员国能够联合在一起的纽带ꎮ 欧盟条约第 ４９ 条提到ꎬ 任

何一个尊重第 ２ 条所涉及的价值观并承诺推广这种价值观的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

成为欧盟成员国②ꎮ 这也就意味着ꎬ 只有对这些核心价值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与认

同ꎬ 才能被欧盟所接受ꎮ 曼纳斯所谓的 ５ 个核心规范中ꎬ “民主、 法治、 尊重人

权” 都在哥本哈根政治标准中明确展现ꎮ 满足这一政治标准才能开启入盟谈判ꎬ
正体现了曼纳斯的观点ꎬ 欧盟并非使用物质手段ꎬ 而是通过观念的力量发挥作

用ꎮ 另一方面ꎬ 哥本哈根标准的意义还在于ꎬ 它明确向中东欧国家提出了要求ꎬ
并且也做出了承诺ꎬ 如果中东欧国家满足了这些条件ꎬ 即可加入欧盟ꎮ 这也在某

种程度上说明规范性力量的效力具有条件性ꎬ 满足标准之后就会得到奖赏ꎮ 如果

没有作为 “胡萝卜” 的成员国身份做担保ꎬ 欧盟的规范性是否还能发挥作用?
需要明确的是ꎬ 入盟标准是在申请国与欧盟的不断互动中逐渐丰富的ꎬ 在标

准刚刚提出的时候ꎬ 究竟怎样才算对民主、 法治、 人权等价值的完全尊重ꎬ 或者

说究竟申请国的民主化达到何种程度才算满足欧盟的条件ꎬ 哥本哈根标准并没有

给出明确的方向ꎮ 很多学者都认为ꎬ 哥本哈根标准的提出虽然意义重大ꎬ 但是其

内容并不清晰ꎬ 标准并不明确③ꎮ 对于候选国而言ꎬ 难以遵守和操作ꎬ 更夸张一

点的说法是ꎬ 如何才能符合标准只能依靠猜测ꎮ 唯一可以参考的 “指南”ꎬ 是欧

盟对候选国所作的进度报告ꎬ 主要对候选国的各项改革进行评估ꎮ 而恰恰是这种

“模糊性” 为欧盟提供了解释与调整的空间ꎮ 入盟标准是在欧盟扩大进程中不断

被解释并丰富的ꎬ 这是一个评估与被评估的双方互动的过程ꎮ 从罗马尼亚的进度

报告④可以看到ꎬ １９９８ 年的第一份报告只有 ５９ 页ꎬ 而 ２００４ 年最后一份进度报告

有 １６３ 页ꎬ 可见评估的内容是不断增多的ꎬ 标准也随之变得更加具象ꎮ

２ 罗马尼亚入盟前与欧共体 /欧盟关系

申请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ꎬ 其实早就开始接受 “欧盟标准” 的约束和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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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历史ꎬ 实际上罗马尼亚与欧共体很早就建立了联系ꎬ 罗马尼亚是社会主义阵

营中与西方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ꎮ 齐奥塞斯库执政初期ꎬ 罗马尼亚奉行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ꎬ 与西方关系十分友好ꎮ １９６７ 年ꎬ 罗马尼亚与欧共体正式

建立关系ꎬ 签订了一系列农产品贸易协定ꎮ １９７４ 年ꎬ 欧共体给予罗马尼亚普遍

优惠制待遇ꎬ 出口到欧共体的产品享受优惠政策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罗马尼亚与

欧共体签订了全面贸易协定ꎬ 进一步发展了双边贸易关系ꎮ 然而到了齐奥塞斯库

执政末期ꎬ 由于越来越专制独裁ꎬ 欧共体暂停了与罗马尼亚政府进行贸易协定更

新的谈判ꎮ １９８９ 年政局剧变之后不久ꎬ 欧共体官员来到布加勒斯特与罗马尼亚

的新领导进行接触①ꎮ 随后决定重新开启与罗马尼亚的贸易协定谈判ꎬ 并将罗马

尼亚也纳入法尔计划之中②ꎮ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 罗马尼亚举行了剧变后第一次

自由选举ꎬ 议会大选和总统选举同时进行ꎬ 但选举过程并不平稳ꎮ 选举前ꎬ 救国

阵线的反对者和支持者纷纷上街游行示威ꎮ ６ 月 １３ 日ꎬ 当局在矿工的帮助下用

暴力手段终止了反对派的抗议示威行动ꎮ 选举活动的起起伏伏加深了欧共体对罗

马尼亚新政权的不信任ꎮ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ꎬ 欧共体委员会宣布冻结与罗马尼亚

的关系ꎬ 除非罗马尼亚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都与欧共体相同③ꎮ 欧洲议会向

罗马尼亚当局表示ꎬ 罗马尼亚与欧共体关系的改善依赖于公平选举ꎬ 如果选举并

不公平ꎬ 欧共体将考虑不再向罗提供经济与技术援助④ꎮ 罗马尼亚直到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被重新吸纳进法尔计划ꎮ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 ５ 日ꎬ 欧共体部长理事会授权重启与罗马

尼亚的贸易合作协定谈判ꎬ 同年 ６ 月 ８ 日谈判结束ꎬ １０ 月 ２２ 日签订协议ꎬ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１ 日协议生效ꎮ 欧洲议会对重新推进与罗马尼亚的关系给出的理由是ꎬ
“罗马尼亚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已经开始取得一定进步ꎬ 但现状仍然十

分脆弱ꎬ 欧共体在罗马尼亚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十分积极并且有帮助的角

色”⑤ꎬ 因此欧共体要推动贸易合作关系ꎮ 贸易合作协议的签订代表着罗马尼亚

与欧洲融合非常重要的一大步ꎮ 最终ꎬ 虽然罗马尼亚与欧共体贸易协议被批准ꎬ
但欧共体仍然对罗马尼亚的改革现状表示深切的关注与怀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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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协议签订之后ꎬ 中东欧国家希望能与欧共体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ꎬ 最终

的目标是成为欧共体成员国ꎮ 而欧共体也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ꎬ 它在这些新诞生

的民主国家转型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ꎬ 因此与中东欧国家建立联系国关

系逐渐提上日程ꎮ 与中东欧国家签订的欧洲协议是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创

新ꎬ 欧共体与联系协定谈判国正式建立了政治对话机制ꎮ 联系理事会提供高层之

间的政治对话ꎬ 议会联系委员会提供欧洲议会与联系国议会之间的政治沟通①ꎮ
同以往的贸易与合作协定不同ꎬ 欧洲协定具有明显的条件性ꎬ 它要求联系国继续

政治和经济改革ꎬ 遵守法律和人权②ꎮ 转型表现符合欧共体标准的国家纷纷与欧

共体签订联系国协议ꎮ 基于 １９９０ 年中东欧各国首次多党选举的情况ꎬ 欧共体首

先批准了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申请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ꎬ 这三个国家开始

与欧共体进行欧洲协议的谈判ꎬ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最终签订了协定ꎬ 确立了匈、 捷、
波三国的联系国地位ꎮ 从政治、 经济、 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来看ꎬ 罗马尼亚的表现

都不如这三个国家ꎬ 因此与同样没有获得欧共体信任的保加利亚一起成了第二

梯队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 罗马尼亚与欧共体正式开始联系国谈判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结束谈判ꎬ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１ 日签订联系国协定ꎬ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１ 日联系国协定

正式生效ꎮ 很多学者认为ꎬ 欧盟东扩的动力之一是出于欧洲安全和地缘政治的考

虑③ꎮ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ꎬ 这一巨大震荡凸显出中东欧国家民主转型可能存在的脆

弱性ꎬ 尤其是东南欧ꎬ 南斯拉夫的解体趋势和民族冲突都深深加重了这一地区动

荡的可能④ꎮ 彼时罗马尼亚政局依然不稳ꎬ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ꎬ 布加勒斯特爆发了矿工

游行ꎬ 最终导致总理罗曼辞职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欧共体依然决定开启与罗马尼亚

的联系国协议谈判ꎮ 这并不代表罗马尼亚已达到欧共体的要求ꎬ 可以说是欧共体

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了标准ꎮ

３ 罗马尼亚入盟进度评估报告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 罗马尼亚正式提交入盟申请ꎮ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ꎬ 欧盟委员会

发布了 “有关罗马尼亚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请求的意见”ꎬ 欧盟委员会从次年开

始对罗马尼亚进行评估并发布进度报告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ꎬ 欧盟赫尔辛基峰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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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与罗马尼亚等国 (马耳他ꎬ 斯洛伐克ꎬ 拉脱维亚ꎬ 立陶宛和保加利亚) 的

入盟谈判ꎮ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 罗马尼亚正式开始入盟谈判ꎮ ２００４ 年欧盟委员会

发布的年度报告确认罗马尼亚是运行市场经济的国家ꎬ 即表示罗马尼亚已经满足

哥本哈根经济标准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欧盟布鲁塞尔峰会决定结束谈判ꎬ 确认罗马

尼亚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成为欧盟成员国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 欧洲议会投票通过ꎬ
同意罗马尼亚签订入盟条约ꎬ 当月 ２５ 日即签订入盟条约ꎬ 罗马尼亚成为欧盟观

察员国ꎬ 与此同时依然受到欧盟委员会严格监督ꎬ 并发布监督报告ꎬ 以确保入盟

前最后的准备工作ꎮ 获得观察国地位之后ꎬ 罗马尼亚在欧盟各委员会和工作组都

派驻了本国代表ꎬ 观摩并参与一些欧盟内部运作ꎮ
罗马尼亚提交入盟申请之后ꎬ 欧盟共发布了七份进度报告ꎮ 欧盟在进度报告

中就罗马尼亚是否满足入盟标准进行评估ꎮ 通过对进度报告的梳理ꎬ 既可以看到

欧盟如何解读哥本哈根标准ꎬ 或者说欧盟如何定义入盟标准ꎬ 也可以看到罗马尼

亚在欧盟标准的约束下ꎬ 究竟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ꎮ 本文只针对政治标准进行梳

理和考察ꎮ
入盟条件的政治标准包括两大项考察内容: 民主与法治ꎻ 人权与少数民族保

护ꎮ 由此引出的讨论是ꎬ 哥本哈根标准中所涉及的 “民主”、 “法治” 是否并非

完全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与法治ꎮ 换句话说ꎬ 欧盟衡量候选国 “民主” 与 “法
治” 的标准是基于欧盟本身对于民主与法治的理解与定义①ꎮ 有学者认为ꎬ 欧盟

政治标准的发展演变并不包含对自由民主的宽泛理解ꎬ 欧盟委员会缺少对很多重

要民主要素的评估ꎬ 例如政党ꎬ 以及对公民社会的理解仅局限于非政府组织的发

展②ꎮ 另外具体结合哥本哈根政治标准的内容来看ꎬ 欧盟关注的不完全是中东欧

国家的民主转型ꎬ 而是能够保障民主与法治的 “稳定的机构”ꎮ 建立符合欧盟标

准的机构ꎬ 做好准备在入盟后顺利对接ꎬ 这才是欧盟更为看重的实际ꎮ
明确了关于欧盟标准的讨论ꎬ 再来梳理欧盟进度报告ꎮ 七份报告中有关哥本

哈根政治标准的评估部分结构基本一致ꎬ 民主与法治的评估中包括对议会、 政

府、 司法以及反腐败措施的评估ꎮ 对人权和少数民族保护方面的评估包括民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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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利ꎬ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和少数民族权利与保护三部分ꎮ 全面梳理七份

评估报告ꎬ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ꎬ 即欧盟关注的是什么ꎬ 罗马尼亚做到了什

么ꎮ 首先ꎬ 欧盟最关注的是符合欧盟要求、 与民主、 法治、 保护人权相关的法律

法规制订、 战略计划的发布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ꎮ 其次ꎬ 关注相关机构的建立ꎬ
以保证各项职能有效运转ꎮ 第三ꎬ 评估法规政策的执行效果ꎮ

罗马尼亚如何应对欧盟的监督与建议呢? 总体而言ꎬ 罗马尼亚接受了进度报

告提出的大多数建议ꎬ 尤其是在法律制定方面的建议ꎬ 在其指导下不断完善法律

体系ꎬ 为行政、 立法、 司法领域的各项活动提供符合欧盟标准的规范制度ꎮ 然而

法律框架虽然基本搭建ꎬ 但是执行效果始终堪忧ꎮ 欧盟报告中始终表现出对罗马

尼亚法律实施效果的担忧ꎮ 另一方面ꎬ 机构虽然不断完善ꎬ 然而机构职责划分仍

然不够明晰ꎬ 而且由于缺乏足够专业的公务人员ꎬ 运转效果也令人担忧ꎮ
在行政改革方面ꎬ 罗马尼亚取得了很大进展ꎮ 政府各大部委经历了几次重

组ꎬ 并在 ２００１ 年专门建立了欧洲一体化部ꎬ 负责协调入盟各项工作ꎻ 为加强政

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与配合ꎬ 政府内部各种机构层出不穷ꎻ 报告中多次强调的公

务员法规终于在 １９９９ 年出台ꎬ 此后不断进行修订ꎬ ２００４ 年也颁布了酝酿多年的

公共行政改革战略ꎻ 国家行政学院建立ꎬ 公务员培训系统框架不断完善ꎮ 然而欧

盟认为罗马尼亚行政改革依然不到位: 中央向地方政府分权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完

成ꎬ 但政府不同层级的职责分配以及财政分配依然不清晰ꎻ 最严重的是政府过多

使用紧急政令①ꎬ 在欧盟多次建议和提醒下依然没有改善ꎬ 这种干预立法的行为

降低了立法程序的透明ꎬ 法律草案也缺乏充分的咨询与讨论ꎻ 公务员待遇仍有待

提高ꎬ 高水平高质量的专业人员仍然不多ꎬ 而且对欧盟事务了解不够ꎮ
司法改革也取得了有效的成果ꎮ 司法体系对行政系统的依赖减少ꎬ 更加独

立ꎬ 为保证司法独立的最高司法委员会行政能力不断加强ꎬ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最高

司法委员会法» «司法组织机构法» 和 «法官检察官规章» 出台ꎬ 是改善司法独

立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一步ꎻ 四级法院的职责越来越明晰ꎬ 最高法院的高负荷工作

量有所减少ꎬ 积压案件的情况也有所改善ꎻ 最高司法委员会管辖的国家司法研究

院和司法人员培训学校是专门培训司法从业人员的机构ꎬ 培训课程中逐渐增加了

很多与欧盟法相关的内容ꎬ 保证了司法人员的专业性ꎮ 但是欧盟依然认为罗马尼

亚司法改革还应做出更大努力: 司法判决常常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ꎬ 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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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马尼亚宪法规定ꎬ 在无法等待议会通过立法和极为紧急的情况下ꎬ 政府才有权颁布紧急政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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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到位ꎬ 尤其是在民事和商业案件领域ꎻ 司法人员一方面负担依然很重ꎬ 另一

方面专业性仍有待提高ꎮ
欧盟十分关注罗马尼亚严重的腐败问题ꎬ 从报告来看ꎬ 这一领域取得较大进

展ꎬ 同时遗留的问题依然令人担忧ꎮ １９９８ 年的报告ꎬ 寥寥数语即描绘出罗马尼

亚反腐败领域的苍白: 未通过任何相关法律ꎬ 机构职责不明确ꎬ 没有专门处理腐

败问题的实体机构ꎬ 刑法中也缺少对腐败清晰明确的定义ꎮ 虽然直到入盟前的监

督报告依然认为ꎬ 罗马尼亚的腐败是广泛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ꎬ 但是可以看到的

是ꎬ 在欧盟的监督指导下ꎬ 罗马尼亚的反腐败取得了一定进展ꎮ 随着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预防与惩治腐败行为的新法通过并开始生效ꎬ 罗马尼亚反腐败相关法律框架逐

步建立ꎬ 发展良好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ꎬ 根据 «反腐败法» 的要求ꎬ 成立了隶属于检

察官总部的反腐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专门机构ꎬ 此后在打击腐败的行动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ꎮ 除了该机构ꎬ 各大部委也建立了反腐败的部门ꎮ 然而在反腐败领域ꎬ
再一次说明了框架的搭建并不直接指向良好的执行ꎮ 在入盟前的监督报告中ꎬ 欧

盟委员会指出ꎬ 罗马尼亚相关立法已经符合欧盟共同体法的要求ꎬ 然而罗马尼亚

应更加关注现有法律的实施ꎬ 而不是再继续推出新的法律ꎮ 而且国家反腐战略和

相关的行动计划的执行也不到位ꎬ 影响力有限ꎮ 有关腐败案件尤其是高层腐败案

件的追查ꎬ 仍然力度不够ꎮ
正如哥本哈根政治标准所述ꎬ 评估报告体现出欧盟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罗

马尼亚是否建立健全保障民主、 法治和人权的机构ꎬ 这其中包括符合欧盟要求的

各种法律规范ꎬ 以及具备执行欧盟政策的各种机构ꎮ 欧盟的核心规范都体现在这

些报告的建议之中ꎬ 在承诺加入欧盟的前提下ꎬ 欧盟通过哥本哈根标准对罗马尼

亚的入盟准备进行规范ꎬ 规范性力量欧洲充分体现其中ꎮ 然而ꎬ 建立保障民主、
法治和人权的机构ꎬ 并不代表一切就能按照设计有效执行ꎮ 正式成为成员国的那

一刻ꎬ 究竟是否真正满足了欧盟标准已没有那么重要ꎬ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准备加

入欧盟的国家而言ꎬ 不仅入盟准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ꎬ 全面接受欧盟的规范并在

入盟后继续实践ꎬ 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ꎬ 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ꎮ 罗马尼亚在

２００７ 年按照原计划顺利加入欧盟之后ꎬ 继续受到欧盟的监督与评估ꎬ 规范性力

量的约束一直持续至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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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与审查机制和入盟后的罗马尼亚

虽然在 ２００４ 年就已确定罗马尼亚将于 ２００７ 年加入欧盟ꎬ 但是欧盟已经为罗

马尼亚可能不达标做好了推迟其入盟的准备ꎮ ２００５ 年欧盟委员会的监督报告中

提到ꎬ 如果罗马尼亚未能按照欧盟的要求准备好ꎬ 入盟将推迟一年①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欧盟委员会在最后一份监督报告中提出ꎬ 为防范或弥补缺陷以保证罗马尼亚顺

利入盟ꎬ 欧盟委员会还针对食品安全、 航空安全、 欧盟农业基金和司法与反腐败

等几个薄弱领域设立了附加措施②ꎮ 尤其是在司法与反腐败领域ꎬ 欧盟提出要为

罗马尼亚建立一个 “合作与审核机制”ꎬ 以监督并评估罗马尼亚在入盟后的表

现ꎬ 并再次设立了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标准ꎬ 并以此为依据每年对罗马尼亚的表

现发布评估报告ꎮ

１ 合作与审核机制③

在合作与审核机制中ꎬ 欧盟为罗马尼亚司法改革和反腐败工作设定了四项

标准:
———通过加强最高司法委员会的能力和责任ꎬ 来保证更加透明有效的司法进

程ꎮ 对新的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影响进行报告和监督ꎻ
———在可见的未来建立一个廉政机构ꎬ 职责是核查财产、 不相容原则和潜在

利益冲突并进行评估ꎬ 并且在执行劝诫性惩罚的基础上发布强制决议ꎻ
———依据已取得的进展ꎬ 继续对高层腐败进行专业公正的调查ꎻ
———为预防并打击腐败采取进一步措施ꎬ 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层面ꎮ
这四条标准可操作性更强ꎬ 指向更明确ꎬ 目标更具体ꎬ 同时也是哥本哈根政

治标准的体现ꎮ 继续司法改革与加强打击腐败ꎬ 都是为了健全保证民主、 法治、
人权的机构ꎮ 从延续性来看ꎬ 这四条标准针对的是罗马尼亚入盟前就存在的薄弱

环节ꎮ 具体而言ꎬ 司法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司法体系的独立和有效ꎻ 追查高层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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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２００５ )ꎬ Ｒｏｍａｎｉａ: ２００５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Ｂｕｒｓｓｅｌｓꎬ ＣＯＭ
(２００５) ５３４ ｆｉｎａｌꎬ ２５ １０ ２００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６ )ꎬ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ＥＵ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ｉａꎬ Ｂｕｒｓｓｅｌｓꎬ ＣＯＭ (２００６) ５４９ ｆｉｎａｌꎬ ２６ ９ ２００６ꎮ ２００４ 年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入盟协议
也包含类似的安全措施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ꎬ 但从未设立监督机制以评估并约束入盟后的表现ꎮ

有关合作与审查机制更详细的分析ꎬ 可参考鲍宏铮: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应对欧盟合作与核查
机制比较研究»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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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加强司法独立ꎻ 而处理各个层面的腐败ꎬ 尤其是从预防性手段出发ꎬ 配合廉

政体系的完善ꎬ 不仅在腐败发生之后的惩治角度ꎬ 更是从预防的角度出发ꎬ 更加

全面地控制腐败ꎮ 总之建立更加透明、 独立的司法体系ꎬ 更加廉洁的国家机构ꎬ
才能更好地保障民主、 法治与人权的实现ꎮ

这四项标准的具体内容以及一直持续到现在仍在运作的合作与审查机制ꎬ 其

实体现了规范性力量欧洲在罗马尼亚入盟前后的一致性ꎮ 欧盟所秉持的规范ꎬ 在

罗马尼亚入盟之后依然在发挥作用ꎮ 只是由于不再有成员国身份这样一个 “胡萝

卜” 的诱惑ꎬ 作为 “大棒” 的规范效用是否如入盟前一样ꎬ 并不易评价ꎮ 而且

同哥本哈根政治标准的评估基本一致ꎬ 欧盟更侧重于相关法律法规和行动计划以

及国家战略这样的框架性建设和相关机构的设立ꎬ 对相应的制度框架的建设进行

评估并提出建设性意见①ꎮ

２ 合作与审核机制下的罗马尼亚司法改革和反腐败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年期间ꎬ 合作与审查机制每年出具两次进度报告ꎬ ２０１３ 年起每年

发布一次进度报告ꎮ 这些报告关注罗马尼亚在司法改革和打击腐败领域取得的进

展ꎬ 评估上一份欧盟所提建议的落实情况ꎮ 进度报告同时附有一份内容更为详细的

技术报告ꎬ 为罗马尼亚达到四项标准ꎬ 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指导ꎮ 除了提供有指导意

义的建议ꎬ 更重要的是ꎬ 欧盟通过该机制与罗马尼亚政府紧密配合②ꎬ 推动改革ꎬ
并且邀请来自其他成员国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共同提出建议并评估改革进程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欧盟委员会综合了 ２００７ 年以来的全部进度报告ꎬ 结合罗马尼亚入盟十年来司

法改革与反腐败方面所做的努力ꎬ 对罗马尼亚的司法改革和反腐败工作作出了极为

积极的评价ꎮ 报告认为ꎬ 罗马尼亚接受了欧盟大部分建议ꎬ 为达到四项标准已实现

重大进步ꎮ 欧盟委员会明确表示ꎬ 如果罗马尼亚全面接受并做到 ２０１７ 年报告中的

全部建议ꎬ 将被视为达成四项标准ꎬ 可以撤销合作与审核机制对其的监督ꎮ
首先在司法独立方面ꎬ 罗马尼亚取得十分突出的成就ꎮ 相关机构得以完善ꎬ

立法进程也取得了重大进步ꎬ 整个司法系统越来越具有专业性ꎮ 欧盟报告认为ꎬ
虽然没有明确的指数来评估司法独立程度ꎬ 但是罗马尼亚很多变化都可以看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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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欧盟对罗马尼亚司法改革的影响ꎬ 尤其是法律规定与实际司法能力的区别ꎬ 可参考 Ｍａｒｔｉｎ
Ｍｅｎｄｅｌｓｋｉꎬ ＥＵ － ｄｒｉｖｅ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Ｒｏｍａｎｉａ: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ｔｏｒｙ?ꎬ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１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ꎮ

据合作与审查机制报告ꎬ 该机制不但在罗马尼亚设有常驻顾问ꎬ 并每年向罗马尼亚派出 “事实调
查” 代表团ꎬ 与中央和地方的司法部门、 非政府组织、 商业团体代表等就罗马尼亚相关改革进程与问题进
行面对面会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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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积极信号ꎬ 例如对高层政治家的起诉和定罪ꎬ 民意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出对

司法体系的信任等ꎮ 作为维护司法独立的机构ꎬ 最高司法委员会越来越专业和权

威ꎮ 与此同时ꎬ 早期报告中提到的一些关键问题ꎬ 目前依然没有得到解决ꎬ 例如

法院判决的前后一致性ꎬ 国家机构与行政部门对法院判决的尊重与落实不够ꎮ 尤

其是后者ꎬ ２０１７ 年的报告针对这一点提出的建议 (同时也是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６
年都提到的建议)ꎬ 要在议员行为准则和部长行为准则中都加入清晰的条款ꎬ 要

尊重司法独立性ꎮ 报告还指出ꎬ 执政官员和媒体都对司法人员进行攻击与批评ꎬ
正是反映出司法独立原则这一点并没有完全被罗马尼亚内化①ꎬ 即并没有成为罗

马尼亚政治文化中的一部分ꎮ
其次在打击腐败方面ꎬ ２０１７ 年欧盟的进度报告认为ꎬ 罗马尼亚在处理高层

腐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ꎮ 腐败一直被认为是对罗马尼亚政治、 经济和社会环境

造成重大影响的严重问题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高层腐败案件的调查、 起诉和判决进

程都有所加快ꎮ 新刑法也为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框架ꎮ 同时报告

指出ꎬ 欧盟法律框架并不稳固ꎬ 罗马尼亚出台新的修正案时常常通过紧急政令的

手段ꎬ 缺乏向相关机构进行充分咨询的过程ꎮ ２０１７ 年伊始ꎬ 正是因为政府颁布

了有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紧急政令涉嫌为腐败罪行开脱②ꎬ 罗马尼亚爆发了

１９８９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ꎮ 另外ꎬ 欧盟报告认为ꎬ 罗马尼亚在预防

腐败方面做得仍不到位ꎬ 既缺乏可实施的预防措施ꎬ 也缺乏实施预防措施的政治

意愿ꎮ 国家反腐败战略是预防和打击中央及地方层面腐败行为的核心工具ꎬ 但执

行效果并不理想ꎮ 欧盟建议ꎬ 要建立议员豁免权的客观标准ꎬ 防止其成为逃避腐

败调查和起诉的工具ꎻ 继续实施国家反腐败战略ꎬ 司法部定期汇报战略实施效

果ꎮ 在廉政机构建设方面ꎬ 按照合作与审查机制标准的明确指示ꎬ 罗马尼亚在

２００７ 年建立了国家廉政公署ꎬ 虽然在最初阶段遭到有关合法性的质疑ꎬ 但目前

运转正常ꎮ 它是核查非法财产、 不相容原则和利益冲突方面的独立机构ꎮ 欧盟报

告认为ꎬ 目前廉政建设的法律框架依然面临挑战ꎬ 廉政公署发布的年度报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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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１７)ꎬ Ｒｏｍａｎｉ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５ １ ２０１７ꎬ ＳＷＤ (２０１７) ２５
ｆｉｎａ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ｉｎｆｏ /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ｒｕｌｅ － ｌａｗ /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 ａｎｄ － ｒｏｍａｎｉａ － ｕｎｄｅｒ －
ｃｖｍ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 ａｎｄ － ｒｏｍａｎｉａ＿ ｅｎ

即 “关于修改刑法的第 １３ 号紧急政令”ꎬ 主要对刑法及刑事诉讼法进行多处修订ꎬ 其中引起最大
争议的内容是将腐败案件去刑事化ꎮ 政令修改的内容包括: 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罪涉案金额不足 ２０ 万列伊
(约合 ４ ７５ 万美元) 将不被追究刑事责任ꎬ 如超过 ２０ 万列伊ꎬ 量刑将从 ２ ~ ７ 年减少至 ６ 个月到 ３ 年ꎻ 删
除有关玩忽职守罪的条款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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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直存在问题ꎮ 欧盟进度报告提出的建议是ꎬ 保证新建立的检查利益冲突的预

防系统正常运行ꎬ 落实提前检查与事后跟进ꎮ

四　 结论

从规范性力量的视角出发ꎬ 分析罗马尼亚在入盟前后面对的欧盟标准ꎬ 梳理

欧盟发布的有关罗马尼亚的进度报告和评估报告可以发现ꎬ 欧盟确实在向罗马尼

亚等中东欧国家输出标准与规范ꎬ 东扩前后都在扮演规范性力量的角色ꎮ 而欧盟

的标准与规范体现了欧盟自身认同的基础ꎬ 即民主、 法治与人权的核心价值观ꎮ
与此同时ꎬ 规范性力量欧洲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ꎮ 有成员国身份作为承诺时ꎬ 规

范性力量发挥的作用十分明显ꎮ 罗马尼亚国内的环境也影响欧盟规范性力量的效

用ꎬ 影响对欧盟输出规范的接受程度ꎮ
从哥本哈根政治标准到入盟后专为罗马尼亚设立的 “四项标准”ꎬ 虽然都充分体

现了欧盟输出的规范和价值ꎬ 然而欧盟在实际评估中ꎬ 更为关注的是保障这些规范和

价值的机构和法规建设ꎮ 在欧盟规范和价值没有完全内化并融入国情的情况下ꎬ 即使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机构和法规ꎬ 也不能直接指向机构正常运转和法规有效实施ꎮ
进一步说ꎬ 标准与规范背后还隐含着身份认同和权力ꎮ 有能力推广与施加标

准与规范的行为体ꎬ 必然拥有权力ꎬ 也在此过程中生成权力ꎮ 罗马尼亚的转型进

程受到外部力量的强烈约束ꎬ 通过标准、 规范、 价值发生作用的约束背后体现的

是权力ꎮ 这些标准、 规范和价值很有可能与罗马尼亚原有的政治文化形成一定的

冲突ꎮ 欧盟在国际舞台上试图通过推广规范ꎬ 界定他者和自我ꎬ 实现对外身份认

同的表达ꎮ 而标准与规范的接受方ꎬ 试图拥抱的还包括施加者一方的身份认同ꎬ
接受了标准与规范ꎬ 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权力者接纳和认同ꎮ 罗马尼亚

在接受欧盟规范的同时ꎬ 也是在重新定义自身的欧洲认同ꎬ 在这样的互动中ꎬ 是

否满足标准已不再那么重要ꎬ 这种对话之间的张力对思考欧洲一体化ꎬ 以及罗马

尼亚等其他中东欧国家的转型ꎬ 都具有积极的意义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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